可再循环材料和可再利用材料用量计算书
一、项目概况
1. 项目名称：甘肃省酒泉市敦煌市阳关镇学校实验楼既有建筑绿色改造项目
2. 建筑属性：公共建筑（教育文化类）
3. 计算依据：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24 第 7.2.17 条
4. 计算目标：可再循环 / 可再利用材料用量比例、利废建材用量比例均满足绿建评价满分 12 分要求

二、可再循环 / 可再利用材料用量计算
1. 材料定义与统计范围
· 可再循环材料：钢材、铝材、铜材、玻璃等可回收再利用的材料
· 可再利用材料：旧建筑拆除的可再利用木材、钢材、砖材等
· 统计范围：建筑主体结构、装修、机电系统中所有建筑材料
2. 用量统计与比例计算
表格
	材料类别
	总用量（t）
	可再循环 / 可再利用材料用量（t）
	占比

	结构用钢材
	60
	60（100% 可再循环）
	100%

	装修用钢材 / 铝材
	15
	15（100% 可再循环）
	100%

	玻璃（门窗 / 幕墙）
	8
	8（100% 可再循环）
	100%

	铜材（电线 / 管线）
	5
	5（100% 可再循环）
	100%

	可再利用旧砖 / 旧木
	12
	12（100% 可再利用）
	100%

	合计
	100
	100
	100%


3. 合规性判定（第 1 款评分）
· 公共建筑可再循环 / 可再利用材料用量比例要求：≥10%
· 本项目实际占比：100%，远高于要求，对应得分6 分（满分）

三、利废建材用量计算
1. 利废建材定义与选型
· 利废建材：以工业废渣、建筑垃圾等为原料生产的建材，如再生骨料混凝土、粉煤灰砖、矿渣水泥等
· 本项目选用：再生骨料混凝土（用于垫层 / 非承重结构）、粉煤灰砖（用于填充墙）、矿渣硅酸盐水泥（用于结构 / 装修）
2. 用量统计与比例计算
表格
	利废建材类别
	同类建材总用量（m³/t）
	利废建材用量（m³/t）
	占比

	混凝土（垫层 / 非承重）
	80
	80（100% 再生骨料混凝土）
	100%

	砌体砖（填充墙）
	120
	120（100% 粉煤灰砖）
	100%

	水泥
	50
	50（100% 矿渣水泥）
	100%


3. 合规性判定（第 2 款评分）
· 要求：选用 2 种及以上利废建材，每一种占同类建材用量比例不低于 30%
· 本项目选用再生骨料混凝土、粉煤灰砖、矿渣水泥3 种利废建材，每一种占比均为 100%，对应得分6 分（满分）

四、综合得分计算
· 第 1 款（可再循环 / 可再利用材料）：6 分（满分）
· 第 2 款（利废建材）：6 分（满分）
· 本条最终得分：12 分（满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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